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 

关于促进航空安全的协议 

（2001 年 9 月 8 日签订，2018 年 12 月 26 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

方）， 

——希望促进航空安全和提高环境质量； 

——出于对民用航空器安全运行的共同关注； 

——考虑到有可能减轻由于过多的技术检查、评审和测试给

航空业界和营运人造成的经济负担； 

——认识到民用航空产品朝着多国设计、生产和互换的发展

趋势； 

——愿意在有关民用航空安全方面加强合作和提高效率； 

——认识到改进相互认可适航批准、环境测试程序以及制定

相互认可飞行模拟器、航空器维修设施、维修人员、机组成员、

航空培训机构及飞行运行的批准和监控程序所带来的互惠互利；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便于缔约一方接受缔约另一方的民用航空产品的适航批

准、环境测试、环境批准以及飞行模拟器的审定。 

二、便于缔约一方接受缔约另一方对维修设施、改装设施、

维修人员、机组成员、航空培训机构和飞行运行方面的批准和监



督。 

三、为保持同等航空安全水平及环境标准提供合作。 

四、缔约双方应指定相应机构作为其执行本协议的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是：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执行机构应为中国民用航空局。 

对于俄罗斯联邦政府，执行机构应为联邦航空运输署。 

当缔约一方更改执行机构时，应通过外交渠道通知缔约另一

方。 

第二条 

本协议有关定义如下： 

一、“适航批准”指认为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设计或型号设

计更改满足缔约双方同意的标准，或民用航空产品已满足这些设

计标准并处于安全运行状态。 

二、“改装或改型”指对民用航空产品在结构、构型、性能、

环境特性、或运行限制方面所做的改变。 

三、“飞行运行批准”指缔约一方采用缔约双方同意的标准

对从事客、货商业运输的实体进行技术检查和评估，或确认该实

体符合那些标准。 

四、“民用航空产品”指任何民用航空器、航空器发动机或

螺旋桨；组件、设备、材料、要安装的零部件。 

五、“环境批准”指确认民用航空产品符合缔约双方同意的

噪声和废气排放标准。 



六、“环境测试”指根据缔约双方认可的程序评估民用航空

产品符合那些标准的过程。 

七、“飞行模拟器审定”指根据缔约双方同意的标准对飞行

模拟器与其模拟的飞行器进行比较，或证明该模拟器符合这些标

准的过程。 

八、“维修”指实施检查、大修、修理、保养、更换产品零

部件、材料、设备或其组件以保障该产品持续适航，但不包括改

装或改型。 

九、“监督”指缔约一方执行机构定期监查以确定持续符合

相应标准。 

第三条 

一、缔约双方相应的执行机构将在下列领域进行技术评估并

共同工作，以便增进对各自标准和系统的相互了解： 

（一）民用航空产品的适航批准； 

（二）环境批准和环境测试； 

（三）维修设施，改装或改型设施，维修人员及机组成员的

批准； 

（四）飞行运行批准； 

（五）飞行模拟器审定； 

（六）航空培训机构的批准。 

二、当缔约双方相应的执行机构同意缔约双方在上述某一技

术领域内的标准、法规、方法、程序及系统充分对等或一致，从



而允许缔约一方接受缔约另一方所做出的满足公认标准的符合

性结论时，相应执行机构应制定书面实施程序，规定在该技术领

域内双方相互接受的方法。 

三、实施程序应至少包括： 

（一）定义； 

（二）民用航空领域具体合作范围； 

（三）执行机构相互接受对方工作的条款，如：目击试验，

检查，鉴定，批准，和审定； 

（四）执行机构的责任； 

（五）相互合作和技术支援条款； 

（六）定期评估条款； 

（七）修改或终止实施程序的条款。 

第四条 

对本协议或其实施程序在解释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任何分

歧应由缔约双方或他们的执行机构通过协商方式予以解决。 

第五条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并持续有效至缔约一方向另一方

发出终止该协议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第六十日为止。根据本协议签

署的所有现有实施程序也将终止。但是，只要根据本协议进口的

任何民用航空产品仍在进口国家运行，缔约双方相应的执行机构

应该继续履行实施程序中持续适航规定的义务。 



缔约双方可通过书面方式对本协议进行修改。相应的执行机

构可终止或修改单独的实施程序。 

本协议由各自政府授权的代表签署，以昭信守。 

本协议于二ΟΟ一年九月八日在圣彼得堡签订，一式两份，

每份都用中文、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俄罗斯联邦政府代表 

 

（签字）                   （签字） 


